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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8—120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案件的公告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二，以下简称“德豪润达”、“公

司”、“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一，以下简

称“大连德豪光电”）作为共同原告，因发明专利权被侵害的原因，将 Lumileds LLC

（作为被告一，以下简称“Lumileds”）、亮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被告

二，以下简称“上海亮锐管理”）、亮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告三，以

下简称“上海亮锐科技”）、珠海市今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南屏分公司（作为被告

四，以下简称“今一通讯分公司”）、珠海市今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被告五，

以下简称“今一通讯”）、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六，以下简

称“上海苹果贸易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本次

诉讼受理法院位于广东省广州市。 

2018年 11月 26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案号为：（2018）粤民初 162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一：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二：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Lumileds LLC 

被告二：亮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三：亮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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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四：珠海市今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南屏分公司 

被告五：珠海市今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六：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六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称为“一种 LED倒装芯片及其制造方

法”（专利号：201310115299.0）发明专利权的行为，具体为：被告一至三停止制

造、进口、销售、许诺销售侵犯该专利权的 LED 芯片产品，并且销毁尚未售出的

侵权产品；被告四至六停止销售、许诺销售含有侵权的 LED 闪光灯芯片的手机产

品，并且销毁尚未售出的侵权手机产品。 

2、请求判令六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 5亿元人民币。 

3、请求判令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事实与理由 

原告一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LED 芯片、发光二极管、

LED光源模组、发射管、LED半导体照明产品、LED装饰产品、LED灯具、LED显示

屏、LED 背光源等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的企业。自 2010 年成立至今，原告一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进行 LED 芯片及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并申请了一系列的专利，形

成了自身的科技竞争力。 

其中，名称为“一种 LED倒装芯片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201310115299.0）

发明专利权，是原告一研发的 LED 倒装芯片技术，该专利要求保护一种新型的 LED

倒装芯片结构及其制造方法，该 LED 倒装芯片具有良好的散热功能及绝缘效果，

极大地提高了 LED芯片的稳定性。可以说，该技术在 2013年被研发出后，引领了

LED倒装芯片的生产及研发潮流。 

原告一的上述专利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获得授权，原告一在上述专利授权公

告之日许可原告二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并约定如果发现第三方

侵犯上述专利权，原告一和原告二均有权进行维权。 

原告发现，被告一 Lumileds LLC 未经原告一许可，推出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

围的 LED 倒装芯片，并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销售。据其国内报道，被告一涉案产品

由其孙公司被告二亮锐（上海）管理公司具体经营，被告二营业范围明确记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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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委托向境内外的关联企业提供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照明产品及零部件、

车用照明灯具、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模组、电子元器件及其相关半导体生产

原料的研发，上述产品的委托加工、批发、进出口，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及配

套服务。此外，被告三也为被告一、二的关联公司，并属于其制造实体，可知实

际参与了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销售行为，被告一、二、三作为关联公司，内部

具有委托生产、销售等关系，三者共同实施了被控侵权行为。据被告一官网记载，

其中国办公室地址为“8A, No. 1805 Hu Yi RoadMalu Town, Jia Ding, Shanghai, 

China”即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沪宜公路 1805号，该地址亦是被告三的经营地址。 

原告一、二还发现，美国苹果公司在制造苹果手机时使用了被告一推出的侵

犯上述专利权的 LED 闪光灯芯片，被告六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系手机

制造商美国苹果公司的孙公司，其苹果手机在中国的经销均由被告六实施，其亦

应当承担停止销售及许诺销售含有侵犯原告专利权的 LED 闪光灯芯片的手机产品

的侵权责任。 

原告从被告四珠海市今一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南屏分公司在珠海市香洲区横琴

镇银河街 1 号中国移动通信珠海横琴店中获取了被控侵权的苹果手机，其亦应当

承担停止销售、许诺销售含有侵犯原告专利权的 LED 闪光灯芯片的苹果手机产品

的侵权责任。被告五是被告四的总公司，应当与被告四承担连带责任，停止其侵

权行为。 

原告一、二还发现，被告一推出的产品，除用于苹果手机闪光灯外，还广泛

用于其他灯具产品，被告一至三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此外，苹果手机产品的

销售额同样惊人。再加上根据行业统计，LUMILEDS 2017年营收为 10.42亿，2018

年销量仍然在增长，故截至目前，LUMILEDS侵权产品的营业额应当至少超过 20亿

元，按照行业利润主张 5 亿元赔偿是合理的。基于此，原告一仅仅要求被告一、

二、三赔偿 5亿元，完全有理有据，并且合理合法。 

鉴于上述情况，被告一、二、三制造的 LED 倒装芯片，广泛被应用于包括但

不限于被告六所经销的苹果手机的闪光灯上，根据被告一、二、三官方公布的数

据及各类新闻报道可以明确，其涉案产品销量数量巨大，经济价值极高。被告六

所使用的被告一、二、三 LED 倒装芯片，仅仅只是被告一、二、三巨大侵权规模

的冰山一角，所以本案的索赔金额也实质上远远不足以完全弥补被告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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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 

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还同时支付了律师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上述的合

理开支依法亦应由被告承担。 

（四）诉讼进展 

2018年 11月 26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截止目前，本案尚未进入案件审理阶段。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公司于 2018年 10月 30 日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吴长江

（原告）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王冬雷（被告一）、德豪润达（被告二）、

雷士照明（被告三），并追加 NVC Inc.为第三人的相关诉讼、2018 年 8月 14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86）、《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案

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87）中涉及的与 Lumileds的相关诉讼以及本次披露

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仲裁事项如下：

（1）作为被告或共同被告的诉讼共2项，涉及的金额合计669.55万元；（2）作为

原告的诉讼共14项，涉及的金额合计999.21万元。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形成生效判决，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

能影响尚不确定。 

五、其他说明 

针对本次诉讼案件涉及的名称为“一种LED倒装芯片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

201310115299.0）发明专利权，公司近期提起了2项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具体

如下： 

（一）因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被请求人）在位于北京市北三环中路27号商房

大厦1-3层的国美电器（北京马甸鹏润店）销售的苹果手机使用了侵犯德豪润达（请

求人）受许可的上述专利权的LED闪光灯芯片，德豪润达向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提

起了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请求：1、责令被请求人停止销售带有侵犯涉案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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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闪光灯芯片的手机产品；2、责令被请求人提供涉案手机产品所使用的闪光灯

芯片的制造商信息。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北京市知识产权局送达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受

理通知书》（案号：2018-1287号）。 

（二）因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深圳益田分公司（被请求人）

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028号益田假日广场B1层1-2、3号铺位销售的苹果

手机使用了侵犯德豪润达（请求人）受许可的上述专利权的LED闪光灯芯片，德

豪润达向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起了专利侵权

纠纷处理请求，请求：1、责令被请求人停止销售带有侵犯涉案专利权的闪光灯芯

片的手机产品；2、责令被请求人提供涉案手机产品所使用的闪光灯芯片的制造商

信息。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山市场监督管理

局送达的《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件受理通知书》（案号：深知专处字【2018】

南03号）。 

（三）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粤民初162号]。 

2、《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受理通知书》（案号：2018-1287号）。 

3、《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件受理通知书》（案号：深知专处字【2018】南

03号）。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